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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加仁义”:一九六一年华东地区
物资交流会中的“物资对流”*

周 永 生

 〔摘要〕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资对流”成为相对柔性地刺激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制度选择。商业

系统内部通过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广泛开展城乡工业品与农副产品的对流。其中1961年9月至10月

召开的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将 “分等对口”“比例成交”作为对流原则,虽然维护了交易秩序,但也引

发各地博弈,阻碍了 “买卖”的成交。对此,交流会倡导 “先予后取”的 “仁义”协作,进而基于对

等互惠关系调整对流模式,取得了不错的交流实绩。商业系统内的物资对流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上而

下的计划分配方式,其实践过程反映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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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andBenevolence”:“MaterialsExchange”atthe1961EastChinaMaterial
ExchangeConference
ZhouYongsheng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nationaleconomicadjustment,the“flowofgoods”becamearelativelyflexible

institutionalchoicetostimulatetheexchangeofindustrialandagriculturalproducts.Withinthecommercialsys-

tem,variousformsofexchanges,suchasmaterialexchangeconferences,werewidelyconductedtofacilitatethe

exchangeofurbanindustrialgoodstotheruralareasandagriculturalandsidelineproductstotheurbanareas.

TheEastChinaMaterialExchangeConference,heldfromSeptembertoOctober1961,adoptedtheprinciples

ofgradedcounterpartsandproportionaltransactionsformaterialexchanges.Althoughthishelpedtomaintain

tradingorder,italsotriggeredcompetitionamongtheregions,hinderingthecompletionoftransactions.Inre-

sponse,theconferenceadvocated“benevolence-first”and“take-later,”leadingtoadjustmentsintheexchange

patternsbasedonreciprocalandmutuallybeneficialrelationshipsandyieldingsignificantachievementsinex-

changepractices.Theexchangeofgoodswithinthecommercialsystemtosomeextentcorrectedthetop-down

planneddistributionmethodandreflectedthecomplexrelationsbetweenplanningandthemarket.

城乡工农业产品交换是实现自我积累型工业化①的重要基础,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中普遍存在而

又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量本该用于促进商品流通的流动资

金被挪用,造成财政账面盈余、商品物资却异常紧缺的矛盾现象②。转入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后,食

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以及竹、麻等生产原料的供应问题依旧严峻。如何在缓解农村困难的同

时,继续从农村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构成重大挑战。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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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江西中药事业的转型与发展研究(1949—1966)”(LS20207)的阶段性成果。
所谓自我积累型工业化,是指通过本国生产部门实现资本积累,主要是从农业部门中获得生产剩余,形成工业化的最

初动力,并借助国内市场销售工业产品,形成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循环。参见任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

城乡关系的变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林超超:《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信贷、财政及其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5期。



的城乡物资交流,“大跃进”开始后,国内市场关系 “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在市场购销活动中

的相互关系”①,城乡工农业产品交换高度依赖商业系统内部交流,而对这种物资交流渠道的调整也

成为应对困难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学界对计划经济时期自由市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②,但较少注意公营单位间从事

交易的内部市场,且对 “大跃进”后商业系统如何缓解供应紧张研究得不多③。实际上,商业系统

内的物资交流同样离不开 “大计划下的小自由”(有限自由市场)④。兼具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物资交

流会正是这种内部市场的典型形式⑤。
为缓解 “大跃进”期间物资争购与阻滞并存的现象,间接加强三类物资⑥的计划性,1959年

3月18日,国务院同意商业部门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⑦。全国性与大区、省、专区 (市)、县等各

级物资交流会随即广泛举办。然而总体上看,广泛存在的商业系统内部市场并未如城乡集贸市场一

样,对商业系统的计划秩序造成明显冲击。因此,有必要追问:此类市场存在着怎样的内部制约机

制? 这与外部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和物价稳定有何关系? 制约下的内部市场又如何促成商品交换? 本

文将以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为研究对象,考察其间主导商品交换的 “物资对流”原则及其

调整情况,呈现对等互惠⑧关系之于内部市场运作的基础作用,从而深化对商业系统交易机制及计

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城乡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新形势

工农业产品交换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⑨,但 “大跃进”期间,农产品产量下降,民众生

活困难,向农民买卖东西成为影响城乡稳定的棘手问题。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

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建设转入调整阶段。但随后一年

里,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还在逐渐显现出来,并继续发生着影响。具体

到财政金融方面,财政收入大量减少的同时,货币投放量急剧上升。据推算,由于商品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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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谈谈市场管理》,《实践》1960年第3期。
参见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夏林、董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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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956—1958)》,《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苏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界的 “挖角”现象》,《中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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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管理、街道工业、对私改造等问题的意见———管大同副局长1960年1月21日在全国工商行政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纪要》,《工商行政通报》1960年第3期。
参见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管大同同志在山东省物资交流大会上的报告纪要》,《工商行政通报》1961年第20期。
商业领域的三类物资、三类商品概念滥觞于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商品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按照政府设想中对国计民

生的重要程度,商品被划分成三个运行类别,即统购统销的一类商品,统一收购、派购或包销的二类商品,以及议购

议销的三类商品。实践中,物资和商品两个系统出现概念转借和通用现象,故而三类商品也被称为三类物资。参见张

学兵:《三类物资:观察中国计划经济运作中 “小自由”的一个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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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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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道德与共产主义———莫斯与马克思的一种可能对话》,《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
管大同:《加强城乡联系 促进商品流通》,《人民日报》1961年7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10—1966.5)》第3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



1961年底需紧缩30多亿元至40亿元以维护市场,“货币对市场的冲击力量很大”①。国务院副总理

李富春也观察到,社会购买力远超市场物资供应可能,限额供应的商品愈来愈多②。这种情况下,
各方 “把商品藏起来,要以货换货”,惜售思想严重③。如浙江表示,该省农副产品大量流向上海,
部分流向江苏、安徽,“回去的都是货币”,对当地市场造成很大压力④。

1960年起,农副产品收购额连续三年下降⑤,商业领域出现流通环节物资短缺、供不应求的态

势。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办公室主任刘和赓的说法,就是 “物资少了,需要多;市场死了,需

要活”⑥。在华东,江苏省1961年上半年市场十分紧张,在各地党委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后,社会

商品零售额仍比1960年同期下降17.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首要原因是采购农村物资的资金减

少了7300万元⑦。这一方面与商业流动资金大量被挪用有关⑧,另一方面也是 “大跃进”高指标、
浮夸风挫伤农民积极性的结果。加之后来农村集贸市场开放,允许自由出售三类物资和定购合同以

外的二类物资,农民更不愿意卖东西给国家。如薄一波1961年10月所说: “农民1958年有积极

性,后来没有积极性了,现在有了积极性,又不同我们合作。”⑨ “不同我们合作”是农民度荒自救

以及对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 “剪刀差”的抵制。
工农业产品比价也称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是同一时间、同一市场内,工业品零售价格同农产

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集中反映了国民收入在国家与农民间的分配状况。自我积累型工业

化条件下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反映了工农业产品间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中共中央很早即意识

到此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
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

干规定 (试行草案)》(即 “商业四十条”),进一步强调收购农产品必须坚持等价交换,供应农民同

等价值的商品。然而当时牌价、市价差距很大,向农民提价收购又有诸多限制。1961年上半年,
粮、油、肉、禽、蛋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上调,不少省没有完全按照中央规定分步实施,以至许

多农产品涨价时间提前、品种增加、幅度扩大,继续发展下去或致货币大幅贬值,“假如出现这种

局面,是危险的”。
长期以来,商业系统进行城乡物资交换,贯彻的重要原则是: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

城市;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此即商业领域的 “两个优先”。工业品优先供应农

村,可以为城市换回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但 “大跃进”开始后,由于工业生产不平衡,生

活资料的生产被严重挤压,日用品供应紧张、百货脱销的情况较为普遍,加之流通阻塞,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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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供应更不乐观。“农民急需锅子,急需木桶,急需好多东西。”然而现实却如刘少奇所指

出的那样,“连火柴、咸盐都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① 据武汉、青岛、自贡等地调查,日用小商品

的供应只能满足农村需要的10%至30%②。

为增加供应以推动交换,中共中央1961年1月7日批转轻工业部党组 《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

品 (主要是小商品)生产的报告》,要求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③。8月8日,《人民日

报》更直接提出:“多生产一些轻工业品,就意味着多收购一些农副产品。”④ 中共中央还注意到商

业系统存在的 “走后门”现象,并要求严加整顿⑤,以保证有限的供应农村的物资 “用在刀口

上”⑥。在国家领导下向农村供应工业品成为活跃城乡经济的关键⑦。
想要在保持物价相对稳定的同时换到农村物资,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制度引导。对此,商业系统

内的共识是:城乡工农业产品 “必须对流”,而 “对流就必然要对等”⑧。如陈云所言:“大部分物资

对等交换,这样就可以不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解决问题。”⑨ 由此,带有易货色彩的物资对流成为相对

柔性地刺激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制度选择。
所谓城乡物资对流,即工业品与农副产品之间的换购。具体来说,商业系统为了收购供不应求

的农产品、防止其过多流入集市或销往他地,在集市或其他市场上以农民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日

用品与其交换。物资对流通常发生在国家与农民之间,也在地方商业机构间进行。 其主要形式是

“低对低”(计划价格)、“硬碰硬”(主要商品)的实物交换,本质上是一种相对柔性的以物易物、
鼓励交售的办法。“一五”计划时期,部分地区曾用粮食向农民换购生猪;预购棉花、茶叶时,也

曾供应一定粮食、化肥等。1961年是国民经济调整启动之年,除了消费品凭券供应和个别商品高价

敞开供应之外,当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收购农副产品的 “奖售”政策。在流通领域,强

调物资对流成为一种趋势,不少地方实践了奖售、换购农产品的物资对流政策。如广东省恩平县商

业部门将肥皂、香皂、火柴、纸张等大部分日用生活品用作物资对流。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采取

“对流贸易、交售奖励”的办法,规定向国家出售生猪、菜羊等,可按售价的30%选购棉毯、毛线

等工业品。还有一些部门私自组织物资对流,受到严厉批评。如山西省部分机关、厂矿、企业、
学校动用国家统一分配的机器、木材、钢铁、水泥、煤炭、棉布等重要物资换购蔬菜。

·201· 中共党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15页。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管大同副局长在全国工商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工商行政通报》1961年第7—8期。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10页。
《增产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人民日报》1961年8月8日。
参见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64页。按:三年困难时期,“走后门”在一些

普通人的生活中成为新词,反映出当时 “走后门”现象之普遍。参见杨美惠著,赵旭东、孙珉译:《礼物、关系学与国

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9.10—1966.5)》第3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参见 《运用一切购销渠道活跃城乡经济》,《工商行政通报》1961年第17期。
《刘和赓主任在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5。
苏星记录,许保利整理:《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第122页。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亦曾采用对流贸易形式。其领导者认为,对流贸易能够扩大国家商

品储备,从而提高货币稳定性。参见米隆·康斯坦丁尼士库:《论人民民主制度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人民

日报》1953年6月4日。
参见林文益主编:《销售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2页;赵兴汉等主编:《现代价格大辞典》,中国商业出

版社,1993年,第70页。
邬时钟、郭冬乐主编:《工商管理人员手册》,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327页。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206—208页。
《恩平县国营商业志》,1989年印行,第105页。
《太原市南郊区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67页。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蔬菜市场管理、严禁以物易物的通知》,《山西政报》1961年第2期。



由于物资对流中的工业品往往产地集中、需要外地供应,商业系统内的协作交流便不可或缺。

如在山东,1961年,商业部门用工业品到农村换购了3亿斤粮食、10万担棉花①。当年9月12日

至21日,山东省举办三类物资交流会。会上,济南市以暖水瓶、火柴及其他农村急需工业品换到

了泰安、济宁等地区的蔬菜、柿饼、鲜蛋及其他农副产品。但因供应十分紧张,如何落实换购合同

里承诺的日用工业品,济南面临不小压力。② 举办跨地区的物资交流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在流

通链条的上游率先实现地区间工农业产品交换,以便为后续对流提供物资。本文讨论的华东地区物

资交流会正是如此。

为了筹集工业品,华东地区一些城市如南昌眼光向外,十分关注上海的生产供应情况③。上海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日用工业品生产城市,产量大、类型全、名牌多,极大影响着华东各地乃至全国

相关商品紧缺问题的解决。但 “大跃进”进行到第三年,上海由于原料短缺,不少工业品 “生产上

不去”“收购不起来”,商业部门掌握的货源大量减少,对外调拨供应大幅下降,上海本地市场供应

也愈发紧张,胶鞋、绒线、闹钟等严重不足,手表全面脱销④。

上海日用工业品面向外地的流通渠道,以往除了计划分配外,有一级站和二级站⑤间的自由选

购、市场采购,还有附近消费者到上海自购等。但在商业领域 “大跃进”中,许多三类物资由一级

站每月分配补货的办法被取消,工业品基本全由上海市商业局分配、供应外省,一般都要经过物资

协作或交流会交流。⑥ 不少商品需以相应物资交换,如上海生产的劳动车 (一种由人力挽拉的两轮

车)轴承钢珠,浙江原可每月采购数十万粒,后来则 “不再供应,要交流了”⑦。“要交流”其实是

物资异常紧张情况下,各地以物易物、保证本地供应的一种选择。
“物资不外流,也就没有内流、没有交流。”⑧ 工业品下乡不易,农副产品进城亦难,国民经济循

环遇到梗阻。1959年以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调入的三类农副产品逐年下降,1961年上半年比1960
年同期减少69.34%⑨。许多农副产品库存相当紧张,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交换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职是

之故,从确定政策到落实任务,农副产品购销的各项重大措施都被列入中共上海市委的议事日程。

鉴于农副产品调入不易,上海派出代表团到部分省和重点专区寻找物资,其他地区商业部门则为

与农民开展物资对流而组团到沪开展协作。对一般专区、县及毗邻地区的重点公社和生产大队,上

海设立三类物资交易所,积极开展物资对流。对毗邻上海的生产队,如社员愿意进行物资对流,则由

上海有关农副产品经营单位设立代理行和农民服务商店与之交易。 至1961年6月底,上海先后在市

·301·2024年第3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主编:《山东四十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编年史》第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3—404、413页。
参见 《上海工商部门从农村需要出发积极生产和供应日用工业品》,《南昌日报》1961年8月29日。
《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一级站、二级站指当时采购和批发工业品的商业机构。一级站设在全国性的工业品主要产地和进出口岸,负责采购行

销全国的工业品和接收进口商品。二级站设在地区性的工业品产地和交通枢纽地,负责接收行销全国的工业品和收购

当地的工业品,向本地区基层单位和外地二级站供货。参见张太行等主编:《经济学小百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130—131页。
《关于上海工业品下乡和协作方面的情况资料》(1961年8月22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5-023-047-105。
《关于当前上海市经济协作工作的一些情况资料》(1962年2月20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5-023-064-027。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管大同副局长在全国工商行政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工商行政通报》1961年第7—8期。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几年来上海工业品调出和农副产品调入情况的资料》(1961年7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B123-5-557-35。
《上海商业 (1949—1989)》,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1961年1—3季度三类物资交流情况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57-90。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改进三类工业品调拨供应方法的意见 (草稿)》(1961年8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5-557-37。



内设立了17个农副产品购销服务站、5个专业代理行①。此外,上海方面还通过固定产销协作关系缓

解农副产品需求压力,如计划于1961年第三季度同浙江试点三类工业品与三类农副土特产品交流②。
小范围的分散交流终究作用有限,召开系统内大规模集中成交的物资交流会很有必要。稍早之前,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华东局等六个中央局,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要

求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主要任务③。如此背景下,为应对紧张的物资供应难

题,加强华东各地经济联系,1961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区内各省、市财办主任会议,商

讨扭转形势的办法。随后,经与上海方面商议,华东局财贸办公室认为召开物资交流会可行。方案上

报后,华东局表示不妨一试。④

二、物资交流中的比价与对流

物资交流会又称物资协作会,由原土特产品交流会和物资展览会发展而来,20世纪50年代末

因主要交流三类物资,故也称三类物资交流会。按照商业部门的说法,这是计划经济时期三类商品

在全国和地区间分配、调剂的主要形式,是对国家计划分配商品的一种补充⑤。交流会召开期间,
供需双方围绕商品生产和收购计划签订协议或合同,以达到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间接纳入国家

计划轨道、密切国家所控制商品的产供销关系和加强地区间协作之目的⑥。
全国性的物资交流会自1959年5月开始举办,1960年3月第三次在广州召开后曾一度中断,

1962年下半年恢复,至1965年每年均有召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基本停办⑦。地方性的物资交

流会也主要集中在1959年至1965年。物资交流会最初实行 “条条”主导的计划分配办法,“要货

的只要不拿,缺乏后盾,供货的只出不进,积极性不高”⑧,由此引发协议或合同执行难的问题。如

1961年5月初,上海参加商业部召开的土产废品专业交流会,与各地签订协议,第二、第三季度调

入740万元农副产品,但到6月底时实际执行44万元,仅占协议金额5.9%⑨。

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是在全国物资交流会一再延期的情况下举办的,9月20日开幕,10
月10日闭幕。参加此次交流会的有2086名代表,来自华东地区6省、1市、39个专区、21个省辖市、

359个县,涵盖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各级人员。 根据会后公开报道,此次交流会共签订2500多份

购销合同,成交总额2.4亿元,为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作出了贡献。
与此前众多交流会不同,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名义上不制订交流计划,不搞自上而下的

“条条”分货,各地自愿互利、调剂有无,实行对等或不对等的综合性一揽子交流。正如华东局财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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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17-363-0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65页。
《刘和赓主任在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5。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逐级召开物资交流会进一步做好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9年第6期。
商业部 《商业词汇》编写组编:《商业词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张学兵:《三类物资:观察中国计划经济运作中 “小自由”的一个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上海市果品公司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大会的工作总结》 (1961年10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5-552-50。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三类物资交流情况的报告》(1961年8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57-48。
关于参会人数,按刘和赓的说法,2086人指领取会议饭票者,未领人员未计在内。关于会期,1961年10月10日大会闭

幕后,仍有不少单位留沪进行交易。参见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议情况汇报提纲》(1961年10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A063-01-0270-004。
《巩固和发展地区间城乡间经济联系 华东交流工农业急需物资》,《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6日。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简报》第1期 (1961年9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1。



办公室主任刘和赓9月17日在预备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交流会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交

流方针、原则、方法与过去不同①,同时强调 “买卖不成仁义在”,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先予之,

后取之”②。关于商品范围,交流会通知指出,以三类农副产品、工业品、手工业品为主,中央规定的

二类农副产品完成上调任务后的多余部分,省、市处理权限内的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其他物资,也可

协作交流③。为改变 “条条”主导物资分配的方式,交流会将参会代表编入地区小组,以县为基础横

向交流,以利后期协议或合同落实④。

按照组织方安排,交流会分为 “送、研、协、签”四个阶段。“送”指递交供求货单,“研”即研

究货单和安排货源,“协”指交易各方开展协商,“签”即签订交易协议或合同。按照原定安排,9月

25日至30日为 “送”“研”阶段,10月1日至4日为 “协”“签”阶段。
“送”“研”阶段,各方供需数值、品类差距较大,华东六省和上海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先期的

生产、采购 “跃进”叠加后期大规模基建下马、工业战线收缩⑤,商业系统生产性物资积压现象突出。

如江西省安义县供销社对下属石鼻供销社商品情况进行检查后发现,该社45%的商品积压,生产资料

需207天周转一次,五金交电750天,文具214天,百货102天,食品则无积压,只需27天周转一

次⑥。在大量商业流动资金被挪用、市面上不少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巨大的商品积压额和长周

转期使得及时清理积压物资、“变呆滞为活用,变无用为有用”成为迫切任务⑦。华东地区物资交流

会开始后,各地响应中央清理库存指示,涌现了不少推销冷背、积压商品的现象⑧。上海方面的供

货单上也主要是积压的五金交电、化工等集团购买商品,而非各地所要的化肥、运输工具材料和日用

百货⑨。

除去货不对路的积压商品,各地能拿出的适销物资往往有限,所以即便品类一致,供需之间仍

有不小差距。各省、专区 (市)、县工业品要货数量多、品类等级高,但上海方面供货少、品类等

级低;上海需要的大量农副产品,各地也不能满足。虽然主要交流三类物资,但交流会一开始就

出现了各地对二类、二类半商品 (1961年分配权收归商业部的三类商品)集中要货的现象,货源

上 “硬碰硬”的想法很突出———想拿农副产品换回二类工业品,再到农村开展对流贸易。如上海

希望山东泰安专区多选择小商品以 “安排市场”,而泰安方面表示想多交流工业品,以便向农民换

农产品,而非 “安排市场”。

积压商品供大于求,紧缺商品供不应求,供需错位直接反映了 “大跃进”导致的工农业结构失衡

和物资供应紧张。这种复杂情况也反映到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由此触及前述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核心问

题———工农业产品比价。当时上海收集了诸多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情况,发现总趋势是工业品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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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简报》第4期 (1961年9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21。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11号 (1961年9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总结》(1961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B123-5-543-7。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快报》第6号 (1961年10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25。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4号 (1961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43。



到的农产品在减少,紧缺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在交流会 “送”“研”货单阶段,上海根据三省六专区

(山东惠民、昌潍,江西吉安、抚州、宜春,江苏淮安)供货单所列商品价格指出,农副产品价格上升

幅度很大,总结起来是 “吃大于用,废品原料大于土产原料”①。与1957年相比,1961年工业品换农

产品的比价平均缩小62%,农产品换工业品的比价平均扩大163%。1957年1个搪瓷面盆可换6张芦

席,1961年只能换到1.8张;1957年1辆自行车可换192根毛竹,1961年只能换46根。②

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被上海归纳为 “工白农黑”,即工业品执行所谓 “白价”也就是国家牌

价,而农产品因放开集贸市场导致价格上涨,大幅脱离国家牌价,形成所谓 “黑价”。为了维护交换能

力,主产工业品的上海自然要求价格上 “白对白”③。工业品价格比较好确定,而按照当时的工农业产

品交换行情,农产品 “白价”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对于上海所开要货价格,各地 “一般都认为低了一

些”,如浙江方面表示,上海所列要货价格是1957年的水平,不符合实际④。另一方面,工业品涨价

会对各地收购农副产品造成新的压力,进一步减少工业原料供应,如此恶性循环将对工业生产和整个

物价体系造成更大扰动⑤。面对两难抉择,上海方面讨论决定,“价格上必须坚持白来白去的原则,工

业品不能有黑价”⑥。

上海无法直接决定农产品价格,但作为工业品供货方,希望按照工业品分级,与同等级农副产品

实现按比例对流,即 “分等对口、比例成交”,并坚持 “以进定供”(根据进货情况决定供货),提出多

种商品的对流比例,强调只要农产品数量增加,“工业品供货可以大胆突破”⑦。针对上海提出的 “分

等对口”,外省认为物资分类管理制度存在问题,若干地区对供应上海的商品被列为三类物资不满。江

苏太仓表示,芋艿是用粮食换购来的,1斤粮食贴换5斤芋艿,将其划为三类物资对他们来讲不划算。

福建方面也表示,木柴、木炭是用粮食交流而来,不愿只用来交流小百货。⑧ 在复杂的交换实践面前,

看似严密的商品分类管理制度显得生硬呆板。对于 “比例成交”,在商品对等的基础上,上海希望总金

额大致维持在1∶2的水平,即1元农副产品交换2元工业品⑨。然而各地从自身立场出发,更在意短

缺商品的交换,力图通过改变交换比例来校正人为设定的交流秩序。在 “送”“研”阶段,不少参会

单位提出了自认为合适的交流比例,如江西各专区一般要求以1元农产品换6元至8元工业品,安徽

个别地区则提出1元农产品换18元工业品。不同的物资对流比例直接反映了买卖双方的需求程度和

博弈能力,如上海的不少产品较为抢手,市场议价能力相对较强,但随着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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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澄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史》,1985年印行,第144页。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4号 (1961年9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总结》(1961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5-543-7。
《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总结》(1961年10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
-5-543-1。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秘书处关于华东区物资交流会接待中的注意事项》(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8-
55。
参见潘振民、罗首初:《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85页。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1号 (1961年9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如安徽省宿县专区怀远县的菠菜种,卖给上海的价格是1.36元/斤,给无锡1.83元/斤,给景德镇2.8元/斤;小白菜种差

价更大,给上海2.83元/斤,给苏州7元/斤。参见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10号 (1961年9月28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分地区甚至凭借抢手农产品要求上海交换指定工业品①。

此外,为应对流通领域 “大跃进”导致的物资供应短缺、流通空前混乱、采购人员 “满天飞”等

现象②,1961年,中央开始强化对全国经济的控制,重新收回包括物资配置权在内的大量经济权力,

加大了 “条条”控制的力度③。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召开前,三类工业品中由商业部统一分配的品种

大大增加,地方掌握的工业品相应减少④,这让上海对自身的交换能力产生忧虑。

为以有限的工业品换回更多的农副产品,尽管各省有异议,上海在交流伊始仍严格执行物资对流

原则,根据从各省换得的农产品情况决定向其提供工业品的种类和数量。一些地区农产品供货少,上

海交出的物资就相应减少,与各地需求形成很大反差。如杭州表示,该市有300万人口,上海却只提

供200个面盆;江西省南丰县反映,“上海把我们的东西当作草,把自己的东西当作宝”⑤。对此,上

海强调自身产量少,但各地不相信上海物资如此之少,所以也没有把自己的物资全盘托出,据说江西

宜春专区有100多万元柴炭不愿提供⑥。从地区间物资交流情况看,省与省之间交流进度较快,各省

与上海之间的协商却长时间僵持⑦。各省代表认为上海死扣比例、不符合交流实际,他们更倾向于

“管它几类对几类、几比几,大家满意就行,从糊涂观念而来,到糊涂观念而去”⑧。

当讨价还价遭遇坚持比例,在交流会没有强制分配政策的情况下,部分交易者选择服从物资对

流大框架并另寻应对之策。由于物资对流要求金额平衡,而交流额度又很有限,不少地方忙于 “挑

好”“拔尖”。福建省福安县商业局局长说,“来的目的主要是拣些生产资料和与鼓励农产品收购有

关的生活资料”⑨。不搞平衡分配下的物资对流,“挑好”“拔尖”是各地平衡自身购买力、为在当地

对流农产品备货的自然选择。有的甚至表示要先拿工业品,下乡换到农产品后才交上海。但在一

揽子综合交流的制度下,多大程度上可以 “挑好”“拔尖”,取决于供货方提供了多少选择。当物资

对流没有多少余地,有些地方的实际需求就不易兼顾。如江西赣南供给上海农副产品较多,而仅需

3.5万元五金,但由于百货商品等难以满足需要,根据物资对流规则,赣南便 “盲目”把五金增加

到70万元左右。有的参会单位甚至想做浮夸的 “客里空” 生意。山东惠民专区某县自称有100万

斤罗布麻与上海交流,惠民专区认为其缺乏足够的劳力,该县干部却答道:“管它什么,拿到上海的东

西再说。” 在缺少约束的制度环境下,“客里空”付出的信任成本显然低于一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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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B123-5-557-35。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11号 (1961年9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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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物资交流会议情况汇报提纲》(1961年10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4。
《刘和赓主任在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5。
《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总结》(1961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B123-5-543-7。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4号 (1961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43。
《上海五金机械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1961年第四季度至1962年第一季度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汇报》(1961年

10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43-20。
“客里空”原为苏联作家考涅楚克所写剧本 《前线》中的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后被新闻界所借用,泛

指新闻报道中背离事实、虚构浮夸的不良作风。参见 《辞海·文化、体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4号 (1961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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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主义协作、互惠与对流调整

城乡物资交流不是简单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而是涉及众多交换者的交易博弈。体制内的商

品交易,本身是对外部自由市场和采购员 “满天飞”的否定,其悖论在于限制了外部交易,将其纳

入内部系统,却仍难免内部的各种矛盾。“送”“研”阶段,各方观望情绪浓重,对供应商品基本不

交底,等待其他地区加码供货。有的参会代表说:“反正会议还有几天开头,可以慢慢来,‘王牌’
拿早了就没戏唱了。”“协”“签”阶段同样过程曲折,不少有条件达成协议的不表态,协商成熟的

不签合同,怕成交过早吃亏。①

协商是交易达成的必要程序,但过于反复则会让参会人员产生情绪。对接安徽、山东的部分上

海代表反映:“每次交易总要协商十多次,以至二十次,感 (觉)扭来扭去很难受。”此类情绪持续

的时间还不短,有上海百货站人员反映:“这次交流会拖太长,扯了半个月的皮。”② 对协商中出现

的种种矛盾,上海对接宁波专区的小组长抱怨:“从参加交流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交易,要吃了

人参来谈。”③ 各省与上海之间的协商和成交长期僵持,没能在交流会原定日程即10月4日前完成

协议或合同的签订,“在这一过程中,各代表团活动频繁,成效不大,思想相当紧张”④。
为推动交易,交流会组织方强调必须 “经济加政治,买卖加仁义”⑤,先是大力营造各地进入成

交高潮的舆论⑥,后又针对物资交流过程中常出现的 “要多供少”“门当户对”“先进后出”“不见回

货不撒手”等现象⑦,进行 “全国一盘棋”教育,提倡 “先予后取”的共产主义协作。这种以思想

动员推进业务开展的 “以虚带实”方法,使得 “买卖加仁义”成为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的

突出特点。虚的意识形态与实的政策方针不应被割裂看待,因为意识形态可以提供一种 “世界观”,
简化交易的决策过程⑧。物资流通领域的 “仁义”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想象成一种

“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资源组织方式,为买卖交易赋予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间相互支援的集

体主义荣誉感,增加了商品交易的象征资本,强化了物资交流的政治性⑨。关于华东地区物资交流

会中的共产主义协作,比较具体的倡议是:“做一个文明经商的红色商人,贯彻 ‘先予之,后取之’
的精神,互相协作,互相支援。” 带有 “仁义”色彩的事迹经常受到交流会宣传表彰,如福建晋江

分团主动挤出两车皮干菜支援受灾的山东德州专区,就得到了组织方的赞扬。
“先予后取”的 “仁义”虽然被广泛宣传,但号召的实现往往还需要具体机制支撑。商品交换

必须在主体间互设义务、互订契约的基础上进行,对等互惠则是维持交换秩序的基础。从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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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页。
有学者指出,1962年后,三类物资交流会日益突出政治,合同执行情况越来越差,交流会效用递减。参见张学兵:《三
类物资:观察中国计划经济运作中 “小自由”的一个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按:笔者认为,中央的

收权举措深刻影响了三类物资交流会的运作,使物资交流的灵活度下降,成交与合同执行度差,组织者则以讲政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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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实践来看,各地间的物资协作大多建立在对等互惠基础上,部分昭示了共产主义协作的实然指

向。如从互惠角度出发,山东曾主动把红枣、柿饼送给安徽,安徽表示不能白拿山东东西,“送点

茶叶末也是好的呀,礼轻仁义重”①。再有,上海供应了2000多箱肥皂给安徽宿县专区,宿县供应

上海苍耳80万斤。两天后,宿县进一步挖潜,将苍耳供货量增加到99万斤;作为回应,上海也增加

了肥皂供应②。交流会上的这种共产主义协作与一般市场中的对等互惠其实有很大相似之处:在互

惠交换中,各方根据自身所需与对方所供,权衡是否进行交易。
如果说广义上商品的交换与流通即为市场③,那么商业系统的内部市场应是广泛存在的,这也

是该系统能够长期运转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内部市场的运作高度依赖成员间互惠关系构造

的网络。困难时期,关系网络对获取物资十分重要④,参与物资交流的各方也对之早有体认、着意

维护。连严格坚持物资对流原则的上海都提出,对于 “历史上联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在安排供货

时应予例外照顾⑤。此举往往能够得到善意回应,如与上海关系密切的江苏南通专区表示,向上海

提供三类物资问题不大⑥。上海徐汇区也因1958年起长期帮助福建三明解决竹木制品技术问题,在

物资交流过程中从三明无条件换得小杂竹、竹扫帚等1.3万余元商品⑦。此外,在华东局财贸办公

室为交流会确定的三项原则中,两项都与维护关系有关⑧。物资交换深植于关系网络中,对流交易

的达成不全由行政命令或经济理性左右,同时也受赠予、接受或回报等关系推动⑨。与其说对于

“仁义”的号召造就了 “共产主义协作”“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不如说起更大作用的机制是基于关

系网络的对等互惠。
随着原定10月4日的闭幕时间临近,交流会组织方力促各地调整交易方式尽快成交,有参会

单位开始展现成交意愿。如上海方面反映,浙江各专区对其接洽人员前期 “态度盛气凌人,说话讽

刺挖苦”,纠缠于农产品规格、价格、交货地点等问题,但4日态度突然转向,上午主动订下一些

协议,下午就催促签合同。4日晚,江西省布置各专区重排上海供货单,向上海 “摊第二本账”
(相对真实的内部账目),重新排货的总额比第一次增加近一倍,且大部分是上海需要的竹木柴炭

之类。
不少地方之所以态度大变,除会期结束在即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各省的重点交易对象,上

海不再坚持 “硬性对等”“以进定供”“死扣比例”等对流原则。为了促成物资对流,交流会组织方

曾连续多次召开各省市正副团长会议,针对交流比例、农副产品价格等焦点问题分析原因、加强协

调。刘和赓找各省市代表谈话,强调困难时期需要调整交流方式,并亲自主持供需差距较大的江

西、上海间的协商谈判,要求 “不要逼着公鸡下蛋”,希望上海在价格问题上放宽尺度,一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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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赓主任在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5。
吉鸣九、叶世涛:《一笔交易 双方满意》,《新民晚报》1961年10月25日。
参见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第7页。
有学者通过对饥荒时期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研究指出,困难时期,私人网络具有社会援助功能。参见阎云翔著,李放春、
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4号 (1961年9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第5号 (1961年9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快报》第7号 (1961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25。
三项原则是:(1)对常年供应上海粮食的省份,不过分强调物资对流;(2)照顾灾区和物资基础薄弱的省份;(3)适

当考虑一级站与各地的历史关系和习惯做法。参见 《上海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

总结》(1961年10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43-7。
陈庆德、潘春梅:《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2号 (1961年10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43。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6号 (1961年10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43。



协商的折中价格交易。①

经交流会组织方动员干预,为回应各方压力,上海终于调整交流策略,示意下属参会单位放宽

限制,其与各省的协商谈判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联系福建福安专区的上海代表反映:“早这样放

宽,对方有些好东西不会缩了,现在体现 ‘先予后取’似乎迟了一点,被动。”② 尽管有声音批评交

流会前期机械执行 “以进定供”和 “对等比例”原则,后期则 “近乎赶任务”③,但这种经过调整的

对流仍是物资管控方面的一次松绑,增强了各地交易的自主与灵活,为等价交换赢得了空间。交流

会后期各地交易风格的转变与此不无关系。华东各省市代表在交流会总结时普遍提出,新的交流原

则和方法是大量物资得到交流、许多流通渠道得以疏通的重要因素④。其中,物资对流原则的调整

显然十分关键。
结合农副产品议价收购形势,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最终的合同价与实际收购价、调拨价

多不相同⑤。农副产品成交价格均较1960年有所提高,其中上海果品公司交流到的商品平均价格涨

幅超过120%⑥。在价格上涨、进货总金额一定的情况下,换得的农副产品数量必然下降,所以该

公司只完成了计划要货数的22.3%,其中水果仅完成19.1%。限于物资对流的形式,一些交易还因

为无法提供对方需要的工业品而只能作罢。⑦

交流会上签订的协议或合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于预期的交易,会后的落实同样关键。刘和

赓强调,若无不可抗力,各方都要履行合同,华东局领导很关心这个问题⑧。上海方面甚至曾设想

派出工作组,在各省商业厅、市商业局领导下组织合同的执行⑨。执行合同时,重点是 “把调出进

度控制在与调入进度差不多的水平上”,物资对流又成了督促协议或合同执行的方式。1961年12月

9日,浙江应华东局财贸办公室要求,报告了截至11月底与上海签订的合同的执行情况:双方物资

交换执行进度较好,但也存在应允的货源不落实、争执个别商品的情况。 到1962年1月底,浙江

省商业厅和供销社系统已完成与各省市供货合同的71.1%、收货合同的69.6%,二者比例大致相当。
从地区看,对浙江供货执行较好的是上海、江西、江苏,其中上海应调日用工业品324种,已全部

完成和完成90%以上的有203种,山东的完成率不到50%,其他省份如安徽、福建则分别仅有

23%和33%左右。 相比原来物资交流会 “条条”主导的计划分配,这样的交流实绩已有明显提

升。

四、结 语

1961年9月至10月,华东地区召开以三类物资为主的大区级物资交流会,各方围绕城乡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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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物资交流会议情况汇报提纲》(1961年10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4。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情况反映》第6号 (1961年10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43。
《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会的工作总结》 (1961年10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5-543-1。
叶世涛、吉鸣九:《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的新作法》,《内部参考》1961年11月24日。
《上报华东区物资交流会购销合同执行情况》(1962年2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17-411-023。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薄茂成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大会情况的汇报》(1961年10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B123-5-552-24。
《上海市果品公司关于参加华东区物资协作交流大会的工作总结》 (1961年10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3-5-552-50。
《刘和赓主任在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063-01-0270-005。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终刊号 (1961年10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情况简报第二十三期———华东物资交流会交流物资的执行情况》(1961年12月9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5-
023-047-089。
《上报华东区物资交流会购销合同执行情况》(1962年3月23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25-017-411-027。



业产品交换展开了博弈。这是一场由物资对流机制主导的大规模一揽子交换活动,生动展示了商业

系统内的交易实态和 “大计划下的小自由”,以及物资对流机制的运作模式。

在物资对流模式下,各地若想购得上海生产的工业品,需以相应的农副产品交换。从成交结果

看,上海为各地农村提供了5400多万元工业品,其中日用工业品占70%以上,不少地区都准备用

这些商品与农民进行对流贸易以支持旺季收购①。相应地,各地计划向上海供应2700多万元农副产

品,其中一半左右是上海工业和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②。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比值与上海设

想的1∶2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上海实际换到的商品数量有所减少。应该看到,

1∶2的比值即是对流机制的产物。

交流会之所以能相对稳定地召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比于城乡集贸市场,商业系统内更易贯

彻物资计划管物、管价、管人的 “三管”思维③。在交流会中,所谓 “管物”,即只能交流三类物资

和完成国家合同任务以后的二类物资,也就是物资对流机制中的 “分等对口”;所谓 “管价”,主要

是对工农业产品比价的管理,在物资对流机制中与 “比例成交”、价格 “黑白”相关;而 “管人”

则主要指将各地商业人员纳入管理范围,并对其进行组织动员与共产主义协作的思想宣教等。“三
管”共同构成了交流会上维护交流秩序的综合机制,防止了交易自由泛化,体现了 “大计划”的作

用,其中又以 “管物”“管价”的物资对流机制为主。

在以物资对流为主要形式的 “买卖”中,“先予后取”的 “仁义”精神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

主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参会单位间基于关系的对等互惠。上海代表团在交流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作总

结时指出,对流是在物资缺乏情况下不得已产生的现象,囿于复杂的现实因素,协商结果往往不对

等,因此所谓对等交换,最后不得不让位于自愿互利、互相解决实际需要的互惠交易④。这样的让

步承认了 “小自由”的合理性,为大范围协作的实现提供了机制条件。对等互惠的广泛实施说明,

即便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互惠仍然是人际关系的基础⑤和各地区、部门、单位间维系关系的重

要纽带。同时,对流与互惠共生并存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缓和了商业系统内部商品交换的矛

盾,提高了物资流通效率,却也使交易过程变得异常复杂。

1961年华东地区物资交流会为商业系统内部的物资交换作了重要探索。交流会结束后,商业系

统内部的物资对流仍在进行,如上海曾拟将适合对流的商品用于与华东地区之外的地方开展对流贸

易⑥。又如不断有江苏省内外商业部门到该省商业厅驻沪办事处联系物资对流⑦;有工厂企业在福

建南平专区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上,也准备搞 “兵对兵”“将对将”的对流交换⑧。物资对流被认为是

促进农副产品进城的有效办法,“今后一定时期内还需继续采取”⑨。不过,加强三类物资的计划性

后来成为物资交流更主要的方向。1962年初,刘少奇要求物资部门 “必须把物资工作的重点,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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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终刊号 (1961年10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64。
《华东区举行物资交流会》,《新民晚报》1961年10月25日。
参见高敬亭:《谈谈市场管理》,《实践》1960年第3期。
参见 《华东区物资交流会上海市代表团简报》终刊号 (1961年10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5-539
-64。
有学者曾谈及类似互惠但更具本土特色的 “报”的历史,认为交互报偿在中国由来已久,即使经历一连串的巨变或革

命,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放弃交互报偿的原则。参见 〔美〕杨联陞:《中国文化中 “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

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1页。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1961年第4季度1962年第1季度三类物资交流工作的打算》(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B123-5-557-98。
《江苏省商业厅驻上海办事处一九六一年工作总结》(1962年3月1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61-010-0023。
《关于专区物资交流会情况的报告》(1961年10月25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202-001-0080-0077。
《上海市三类物资交流办公室关于三类物资目前交流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 (1961年11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B123-5-557-100。



计划内的大路货,转向管理计划上没有列、没人管、没人注意的那些物资上去”①,三类物资开始受

到特别关注。3月16日,国家经委下发 《关于加强三类物资管理的意见》,要求对三类物资按照统

一领导、分级管理、制定目录、纳入计划、安排生产、组织供应、恢复协作、定点供应等原则,进

行整顿和调整。此后,对三类物资的管理在制定并逐步完善目录、扩大定点协作的品种和范围、增

加纳入计划的比重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②商业系统也逐步强化对三类物资的计划管理,推进物资

定点协作,但这仍未脱离物物交换的对流色彩。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物资长期短缺,商业系统内部的

物资对流长期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对物资类别与交换比例的掌握不同,因此,具体的对流方式难

免有所差异。
“大跃进”运动结束后,社会层面的物资对流作为维护工农业产品比价制度的重要机制,以相

对柔性的方式刺激农民交售农产品,在城乡基层得到广泛实践。不过,因为国家用于交换的主要商

品不足,同时换购刺激了农民的计划外交售行为,影响计划任务完成,所以等到困难状况有所缓

解,用于对流的换购品种又开始减少。1964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粮食换购改为超产超购超奖。到了

1973年,又对部分超购粮实行换购。③面向农村的物资奖售与换购,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
可以说,对危机的应对促使物资对流作为一种重要机制出现,并成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重要的制度

遗产。然而长期来看,它还是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释放④。待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物资对流政策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作者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  赵 鹏)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②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75、687页。

③ 许彩国主编:《中国商业大辞典》,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④ 彭辉芳等:《集镇商业的经营与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年第3期要目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 “辩证法”(周良书)
一触即发:凤阳 “大包干”缘起新探

(李嘉树 宋晓龙)
改革开放初期凤阳县 “大包干”政策演进再考察

(黎 田)
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型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历程

 ———以山西省怀仁县为例 (夏 林)
抗战末期新四军入浙行动新探 (李 喆)
华北根据地 “民办公助”农田水利建设模式的

 形成 (1944—1949)(张浩溟 吕志茹)
华北南下干部的征粮工作与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

 改造 (1949—1950)(代雅洁)

1950—1957年铁路系统工作方法革新的历史考察

 (田永秀 张艺凡)
高校是否应该开设中共党史课?

(王炳林 张亚东)
近十年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述评 (2013—2022)

(孙小芬 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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